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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

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3】085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就问

询函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草案》显示，此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包括 6 名高级管理人员，

拟认购份额占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29.99%，其中，公司实际控制人回

全福认购份额上限不超过持股计划的 4.73%。请公司结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

与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任职情况、岗位职责、具体贡献等，说明参与对象选取

及其认购份额确定的具体方法，以及是否存在对相关董监高的不当利益输送情

形，是否有利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回复： 

（一）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选取及其认购份额确定的具体方法 

基于员工在公司发展及日常经营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对象包含公司部分董监

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参加对象均在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全职工作，

领取薪酬，并签订劳动合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根据

员工入司时间、任职岗位重要性、任职时间、职务等级、以往对公司的贡献度、

研发成果等方面，确定选取对象及认购份额。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是否存在对相关董监高的不当利益输送，是否有

利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为了更好的激励员工，2023 年 7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三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对原《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中“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分配情况”做出修订。修订前：“参加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合计出资 5,770,000 元，

占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29.99%；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认购总金额

不超过 13,249,393 元，占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70.01%，具体如下： 

持有人 职务 
持有份数上限 

（份） 

持有股数上限 

（股） 
占持股计划的比例 

回全福 董事长兼总经理 910,000 334,559 4.73% 

张磊 董事兼副总经理 1,110,000 408,088 5.77% 

朱仁元 副总经理 1,750,000 643,382 9.10% 

张永胜 财务总监 800,000 294,118 4.16% 

李萍 董事会秘书 800,000 294,118 4.16% 

刘兆麒 职工代表监事 400,000 147,059 2.08%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不超过 29 人） 
13,249,393 4,951,676 70.01% 

合计（不超过 35 人） 19,238,560 7,073,000 100.00% 

”。修订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合计出资 4,860,000 元，占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25.26%；中层

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认购总金额不超过 14,378,560 元，占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比例为 74.74%，具体如下： 

持有人 职务 
持有份数上限 

（份） 

持有股数上限 

（股） 
占持股计划的比例 

张磊 董事兼副总经理 1,110,000 408,088 5.77% 

朱仁元 副总经理 1,750,000 643,382 9.10% 

张永胜 财务总监 800,000 294,118 4.16% 

李萍 董事会秘书 800,000 294,118 4.16% 

刘兆麒 职工代表监事 400,000 147,059 2.08%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 

（不超过 30 人） 
14,378,560 5,286,235 74.74% 

合计（不超过 35 人） 19,238,560 7,073,000 100.00% 

”。 

1、修订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中相关董监高人员的任职情况、具体

贡献等如下：  

（1）张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男，1970 年出生，本科学历，司龄 12

年。2011 年 11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16 年 7 月 4 日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现分管公司市场经营部，全面负责企业市场拓展工作。 



（2）朱仁元，公司副总经理。男，196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园林高级工

程师，司龄 11 年。2011 年 11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先后主管工程事业部、

苗圃事业部、科技研发部、事业发展部；主持并参与公司十余项已授权植物新品

种、实用新型等专利的撰写与申报工作。现分管 EOD 项目市场营销工作。 

（3）张永胜，财务总监。男，1973 年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

会计师、税务师，司龄 12 年。2011 年 11 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全面负责

公司财务管理工作。 

（4）李萍，董事会秘书。女，197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园林

绿化高级工程师，司龄 15 年。2011 年 11 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全面负

责公司信息披露等证券相关工作。 

（5）刘兆麒，职工代表监事。男，1993 年出生，本科学历，司龄 5 年。2018

年至今从事公司转型业务文旅运营工作。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董监高合计 5 人，合计出资 4,860,000 元，占

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比例为 25.26%。董监高中的四位属于公司创始团队成员，

司龄均在 10 年以上；职工代表监事刘兆麒司龄 5 年，但其在公司战略转型文旅

行业工作中贡献突出，是公司青年管理层的代表。 

2、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向相关董监高输送不当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共计 11 名。基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初衷

及激励目标，有 5 名人员参与，占参与总人数的 14.29%，持有的份额占本期员

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 25.26%。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选取以及拟受让份额的分配情况充分考虑了

持有人的岗位职责、服务时间、贡献度及战略人才价值等综合性因素。公司认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对象的选取及其认购份额确定的具体方法科学有效，不存

在对相关董监高的不当利益输送情形，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情形。 

 

问题二：根据前期公告，公司正在筹划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和控制权转让，

发行对象为国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晟能源）。发行完成后，公司实

际控制人回全福、杨静合计持有的股份比例将变为 15.31%，国晟能源持有的股

份比例将变为 29.23%，成为公司控股股东。请公司：（1）结合未来业务规划，

说明在实控人筹划转让控制权的背景下，推出员工持股计划并对现任董监高及



骨干员工进行激励的原因及合理性；（2）充分研究论证《草案》的合规性，是

否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公司回复： 

（一）结合未来业务规划，说明在实控人筹划转让控制权的背景下，推出

员工持股计划并对现任董监高及骨干员工进行激励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控制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2022 年 11 月 9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全福先生、杨静女士与国

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晟能源”）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回全福、

杨静将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51,428,572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转让给国晟能源。同

日，公司与国晟能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拟向国晟能源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 192,857,142 股普通股，在上述协议转让、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

成之后，国晟能源预计将持有公司合计 244,285,714 股股票，占本次权益变动后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9.23%，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吴君先生、高飞先生届时

将成为上市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0 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 

2022 年 12 月 16 日，上述协议转让事项已完成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过户登记手续。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3 年 4 月 6 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受理。2023 年 6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审核

问询函的回复》，目前本次发行处于交易所审核阶段。 

2、公司未来业务规划 

公司未来以园林、光伏双主业协同发展的战略，通过EOD模式将园林工程施

工、景观设计同转型目标光伏产业进行结合，实现具有协同效应的整体转型。通

过EOD业务模式，在保持园林业务稳定发展的同时，合理布局光伏产业。 

2023年5月，公司与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一公局第五工程有限公

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徐州中矿岩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乾景园林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景设计”）、国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合计7家公司组成联合体，与萧县东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萧县凤山片



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EOD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总投资约286,228.62万元，

公司承担项目的生态修复提升工程及康养文旅产业配套项目施工任务，其中生态

修复及提升工程项目金额约57,603.27万元，康养文旅产业配套项目工程金额约

14,539.91万元；子公司乾景设计承担项目的生态修复提升及康养文旅产业配套项

目设计任务，设计费金额为经计量确认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勘察设计费费率

1.73%；国晟能源承担项目的投资及产业导入、运营任务。 

除萧县项目外，公司正在积极跟踪和推进江苏、安徽、内蒙其他EOD项目。

EOD模式把园林、光伏双主业有机融合为一体，不但会使得公司的园林业绩在未

来有着巨大提升，还在一般性的园林工程施工逻辑上增加了生态修复治理和新能

源产业内涵，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和响应“双碳”号召的有益实

践。 

吴君先生、高飞先生在成为新实控人后，也将继续加大园林、光伏“双主业”

推进力度，通过 EOD 模式将原本的主营业务园林工程施工、景观设计同转型目

标光伏产业进行结合，实现具有协同效应的整体转型。对于公司未来发展规划，

吴君先生、高飞先生承诺：“自国晟能源成为乾景园林控股股东，吴君、高飞取

得乾景园林控制权之日起 60 个月内（即本次发行完成后的 60 个月内），国晟能

源、吴君、高飞承诺不会对上市公司原有园林板块主营业务进行置出。上市公司

将继续推进光伏及园林的双主业模式。” 

3、员工持股计划对现任董监高及骨干员工进行激励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于2021年2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充分

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截止2022年2月25日本次回购期限届满，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9,558,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9%。其

中，2,485,950股已用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于2022年2月14日完成过户。

剩余的7,073,000股回购股份用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占公司总股本的1.10%。 

公司已确定园林、光伏“双主业”发展战略，未来公司在控制权转让之后，

园林业务仍是公司主营业务之一，且园林业务将在EOD模式下得到长远发展。公

司现任董监高及部分核心人员具有园林行业相关学历或多年从业背景，在公司发



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控人筹划转让控制权的背景下，公司推出第二期

员工持股计划，对现任董监高及骨干员工进行激励，既是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

的统筹安排，又是未来实控人继续发展园林业务，稳定现有团队，促进公司长远

发展的重要安排。 

（二）充分研究论证《草案》的合规性，是否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

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未对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乾景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5 日 


